






第二阶段： 乙方提交项目成果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按 乙方完成的实际工作

量进行结算，总结算金额不得超过采购预算金额，甲方向乙方支付剩余尾款， 其

中牵头方 80%, 成 员方 20%

第一阶段： 合同签订后30 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采购预算金额30%, 即人民

币 360000元 ，其中牵头方 288000元 ， 成员方 72000元；

。

若因财政资金拨付延迟导致未及时支付款项，甲方不构成违约，乙方不得以

此追究甲方违约责任。

3、 乙方账户信息

3.1 联合体牵头单位账户信息：

开户名称： 苏州华造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苏州吴中支行营业部

银行账号： 517058194078

数字人民币账号： 0042003922750470

3.2联合体成员单位账户信息：

开户名称：上海同砚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农业银行上海同济大学支行

银行账号 ： 03374600040011273

数字人民币账号： 0032000003083617

七、 违约责任

1、 违约责任

合同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 的， 应当承担继续履

行、 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2、 甲方违约责任

在合同生效后，甲方无合理理由要求解除合同的， 应向乙方支付已完工作量

对应价款之5%的违约金。 如因财政资金的下达、 拨付问题导致付款延迟的， 不

视为甲方违约， 乙方不能据此追究甲方的违约责任 。

3、 乙方违约责任

乙方不能履行合同或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从而影响甲方按期实施的，甲方

有权解除合同，乙方向甲方支付已完工作量对应价款之30%的违约金， 违约金不

足以补偿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补足。

八、 不可抗力

1、 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 部分或者全部免除

责任。但合同一方延迟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 不能免除责任。

2、 合 同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 以减轻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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